
1.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

2.项目用地符合南沙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3.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法律禁止排污区域的

、现行城市规划

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

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查询《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符合审批要求的

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查询《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竣工之日起的 3个月内，按照《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的工作指引》

按要求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的

南沙区建设项目（企业投资类）

环保手续办理流程图

备注：以上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及排污许可的具体流程和所需资料可登录南沙区
政府网行政审批局办事指南查询【网址：http://www.gzns.gov.cn/xxgk/】，提交申请资
料的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50号-58号。

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写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登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备案系统填写登记表
（http://14.215.49.48:30001/REG/）

系统生成备案号后，打印表单

并由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

人签字，备查。

向区行政审批管理局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排污前向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申领排污许可证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区行政审批管理局出具

环评审批意见

建设项目调试、竣工

排污前向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申领排污许可证

完成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验收

按要求配套污染治理设施，主要包括：
1、有生活污水、餐饮废水、洗车废水等排放
的，具备条件接驳市政污水管网的，可申请
接驳市政污水管网；不具备条件接驳的，应
自行配套生化处理设施达标排放；
2、有餐饮油烟等废气排放的，应配套油烟净
化装置等废气处理设施；
3、有废机油、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产生的，
应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转移合同。

按照环评审批意见配套废水、废气、噪声等

污染治理设施，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危险废

物转移合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流程图

备注：1.具体验收要求详见《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的工作指引》，南沙区建设项目参照广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流程开展，

噪声、固废专项验收向南沙区行政审批局申请，申请资料提交地址为广

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50号-58号；

2.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 http://47.94.7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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